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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適時調整因應策略與應變層級，確保國內防疫安全，維護國人健康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日前衛福部健保署公布去年的健保花

費總額約五千九百億元，其中癌症醫療支出七八二億元，佔百

分之十三點三，為健保支出最花錢的疾病，目前許多過於頻繁

尋求醫療診斷的現象，其所求得的醫療是否恰適等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9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32） 

許委員就日前衛福部健保公布去年的健保花費總額約五千九百億元，其中癌症醫療支出七八

二億元，佔百分之十三點三，為健保支出最花錢的疾病，目前許多過於頻繁尋求醫療診斷的現象，

其所求得的醫療是否恰適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全民健保自開辦以來，持續推動多元的支付制度改革，以提升醫療品質與民眾健康，強化醫療

服務效率與價值，控制醫療費用成長。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2 條規定，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

支付標準得以論量、論病例、論品質、論人或論日等方式訂之，並鼓勵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

照護，包括：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、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、區域醫療整

合計畫等，藉由整合醫療團隊資源，依病人需求，提供安全、適切及持續的醫療服務，讓有

限資源能獲得最佳的利用。 

二、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稱健保署）自 103 年 9 月起在全球資訊網建置「健康存摺」系統，

民眾只要過網路，可隨時隨地免費查詢或下載個人最近一年的門、住診，包括用藥、檢驗（

查）資料、最近兩年的牙科就診紀錄，另外還可查詢個人的過敏資料、器捐或安寧緩和醫療

意願及預防接種等資料，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，也能在就診時出示，提供醫師開立處方參考，

提升溝通品質，醫療安全與效益。另為提升整體健保照護品質的深度，102 年 7 月建置「健保

雲端藥歷系統」，供醫院醫師、藥師可即時線上查詢病人最近三個月用藥紀錄，避免醫師重

複處方及病人重複用藥，該系統對於提升民眾用藥安全及品質具有效益。 

三、隨著新醫療科技及新藥不斷的研發，目前全民健保提供癌症的治療方式包括手術切除及化學、

放射線治療、標靶藥物。為建立新醫療科技納入給付決策，健保署自 96 年起陸續委託專業單

位針對新藥及新醫療技術之成本效益及預算衝擊，進行醫療科技評估（HTA）。其目的在協

助保險人進行正確給付決策，使有限之健保資源，每一塊錢都花在刀口上，對不符合成本效

益之項目暫不納入給付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長照保險制度或其他福利政策的財源

，應從稅收制度改革著手，以尋求解決，以及應積極制定促進

長期照顧的產業政策，並加強相關人力的培訓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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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33） 

許委員就長照保險制度或其他福利政策的財源，應從稅收制度改革著手，以尋求解決，以及

應積極制定促進長期照顧（以下簡稱長照）的產業政策，並加強相關人力的培訓所提質詢，經交據

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人口老化快速，至 107 年時老年人口將達 14%、失能人口為 82 萬人，推估每年需有

1,100 億元的財務規模才能滿足失能者之基本長照需要。然而，目前政府財政困難，恐難再增

加每年 1,100 億元的財政支出，而且我國之租稅負擔率僅 12.6%，與北歐福利國家之稅負高達

40%相去甚遠，以稅收制辦理長照保險制度之可行性低。因此，政府規劃採用可行性較高的保

險制度來推動長照，以社會自助互助的方式，由全民共同分擔長照風險，並獲得長照的保障

。 

二、除可行性考量外，我國之長照保險財源選擇保險制，而非採用稅收制，乃因其在財源穩定性、

財務公平性及收支連動彈性上三方面，具有較佳的效益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財源穩定性 

1.保險制有基本保險費設計，財源較穩定，稅收制易受景氣影響：如 97 年國稅為 1.46 兆

元，但 97 年發生金融海嘯，致 98 及 99 年國稅分別短少 15%及 12%，但同期健保費仍

成長 0.3%及 14%。 

2.稅收制須與其他政策競爭經費，預算受限：鑑於國內行之有年之長照相關政策，如「

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」及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」等，因經費來自公務預算

支應，所以無法隨著民眾長照需要成長而同步增加預算，導致只能限定特定條件之民

眾為優先服務對象，無法普及所有民眾，並影響長照人力培育及資源發展。 

(二)財務公平性：我國經濟型態的特殊性，部分民眾無所得資料無法課稅；而保險制有基本

責任之設計，人人共同分擔所需費用，並兼具量能負擔之精神，因此較具公平性。 

(三)收支連動彈性：保險制採專款專用、自負盈虧，且財源由社會成員共同分擔並監督，易

隨著失能人口成長進行微調，落實收支連動機制；然若採稅收制，在老年人口逐年增加

的環境下，勞動人口之稅負日漸沉重，使得加稅更為困難，易導致長照財源不足、無法

滿足民眾長照需要之情形。 

三、目前長照保險制度規劃由政府、雇主及保險對象三方負擔，其中雇主負擔的部分，乃考量雇主

本於社會連帶責任及對員工照顧的義務；此外，員工是雇主重要的資產，勞僱雙方基於僱傭

關係，雇主負有義務保障所聘僱員工及其家屬的健康，讓所屬員工無後顧之憂，專心參與服

務或生產，為雇主創造最大之服務產能及利潤。因此，企業也應在保險制度下共同分擔，盡

力讓員工無後顧之憂，安心工作，才能提升企業競爭力。 

四、我國今（104）年 5 月通過之長照服務法，係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、發展服務人力與機構資源

及確保服務品質而制定，主要在規範長照服務及體系、機構與人員管理、接受服務者之權益

保障等事項，此法攸關國內之長照資源建置。未來長照保險開辦後，將有 1,100 億元保險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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挹注長照服務，如此將可創造長照相關行業商機，吸引更多民間業者投資長照產業，讓服務

發展更多元普及，使整體工作機會大增，亦可促進長照相關產業（居住修繕、輔具科技、營

養餐飲、資通訊科技等）蓬勃發展，增加長照服務的可近性及品質，分擔失能家庭之長照負

荷及經濟負擔，建構一個國民所需之財源穩定、完善永續的長照制度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創造薪資成長空間之環境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34） 

許委員對創造薪資成長空間之環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在全球積極競逐人才下，我國面臨人才外流及高出低進等挑戰，為補充我國產業升級所需特殊

人才，並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，國家發展委員會爰研提「全球競才方案」，本院已於本（104

）年 9 月 8 日核定推動。 

二、本方案規劃「啟動全球攬才─建立網實整合全球攬才服務中心」、「啟動全球攬才─整合建立

海外人才網絡」、「提高我國競才條件」及「建構友善留才環境」等四大策略。 

重點工作包括：建立我國國家層級單一網路平台（Contact Taiwan）（建置中），成立「行政

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」（已於本年 8 月 7 日揭牌運作），介接海外佈建之人才網

絡，以網實合一的方式，提供線上諮詢服務；篩選國家未來重點發展產業，延攬目標國家之

特定產業關鍵人才，支援學研機構及國內企業競逐人才，並加強營造友善生活環境及強化企

業留才。 

三、其中有關改善薪資條件、提升我國競才條件之相關具體措施如下： 

(一)支援學研機構競逐人才 

1.調整現行彈性薪資制度，改變齊頭式平等的補助方式，提高攬才經費比例，建立績效

導向之彈薪制度。 

2.研議將公設財團法人科研機構納入彈薪制度適用範圍，並鼓勵公設財團法人延攬之創

新研發人才至學校兼課或講座，或與企業共同合作研發計畫，擴大外溢效果。一方面

可支援我國學研機構，建立具國際競才條件之薪資制度外，亦可培育我國人才，協助

企業延攬所需國際研發人才。 

(二)支援國內企業競逐人才 

改變過去研發補助經費多用於硬體設備，而疏於投資人才之模式，協助企業進用外籍關

鍵技術及創新研發人才，並建立中小企業延攬國際關鍵技術及研發人才補助機制，提升

延攬高階研發人才之薪資條件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
